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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第二十一届会议 
2012 年 4 月 23 日至 27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8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的 
实施和适用 

 

 

 

阿根廷、巴西、意大利和泰国：决议草案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核准将下列决议草案送

交联大通过： 
 
《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大会， 

 铭记联合国对于刑事司法人性化和保护人权的长期关注， 

 重申联合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的标准和准则， 

 强调会员国在《关于应对全球挑战的综合战略：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系统

及其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发展的萨尔瓦多宣言》1确认，有效、公正和人道的

刑事司法系统的基础是致力于在司法工作和预防及控制犯罪工作中坚持保护人

权，并且确认联合国标准和准则对于制定和执行国家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政

策、法律、程序和方案的价值和影响， 

__________________ 

 ∗ E/CN.15/2012/1。 
 1 联大第 65/230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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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联大在 2010 年 12 月 21 日题为“第十二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大会”的第 65/230 号决议中，请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设立一个不限成员

名额政府间专家组，就最佳做法、国家立法 和现行国际法以及修订现行联合国

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以使它们反映出矫治理念和最佳做法的近期进展等

方面交流信息，以期就下一步可能采取的行动向委员会提出建议，并请该专家

组向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报告工作进展， 

 意识到监狱系统是刑事司法制度的一个关键构成部分，《囚犯待遇最低限

度标准规则》2对于制定矫治法律、政策和做法有着重要的价值和影响， 

 坚信应当按照《联合国非监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东京规则》）3

仅把监狱用作对最严重罪犯的一种惩罚，并且应当特别努力采用替代措施， 

 考虑到 1955年以来有关囚犯待遇的国际法发展，尤其是《禁止酷刑和其他残

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4、《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任择议定书》5、《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

的原则》6、《囚犯待遇基本原则》7、《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的少年规则》8和

《联合国女性囚犯待遇和女性罪犯非监禁措施规则》（《曼谷规则》）9， 

 还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4 年 5 月 25 日第 1984/47 号决议核准的《有

效实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程序》10的相关性， 

 1. 表示赞赏会员国对于就有关最佳做法和修订现有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

限度标准规则交流信息这一请求作出的答复； 

 2. 承认 2011 年 8 月 3 日至 5 日在圣地亚哥举行的高级别专家组会议和

2011 年 10 月 6 日和 7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专家组会议所开展的工作， 

 3. 还承认《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问题专家组在上述两个专家组

会议成果的基础上开展的工作， 

 4. 确认第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1995 年通过、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 1957 年 7 月 31 日第 663 C (XXIV)号决议核准并在 1977 年 5 月 13 日第

__________________ 

 2 《人权：国际文书汇编》第一卷（第一部分），《普遍性文书》（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

号 E.02.XIV.4（第一卷，第一部分），J 节第 34 项。 
 3 联大第 45/110 号决议，附件。 
 4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465 卷，第 24841 号。 
 5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375 卷，第 24841 号。 
 6 联大第 43/173 号决议，附件。 
 7 联大第 45/111 号决议，附件。 
 8 联大第 45/113 号决议，附件。 
 9 联大第 65/229 号决议，附件。 
 10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4/47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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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6 (LXII)号决议中扩展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1经受了时间的考

验，仍然是得到普遍承认的最低限度囚犯关押标准； 

 5. 还确认《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某些方面需要加以审查，使

得《规则》能够反映矫治科学和良好做法的最新进展； 

 6. 核可《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问题专家组的建议，并决定该专

家组应将注意力集中放在以下各方面： 

 (a) 尊重囚犯作为人所享有的固有尊严和价值； 

 (b) 医疗和保健服务； 

 (c) 纪律行动和惩处，包括医务人员的角色、隔离监禁和减少饮食； 

 (d) 调查所有监禁中的死亡事件以及关于以酷刑或者不人道或有辱人格方

式对待囚犯的任何迹象或指控； 

 (e) 对被剥夺自由的弱势群体的保护及其特殊需要，同时考虑到境况困难

的国家； 

 (f) 获得法律代理的权利； 

 (g) 申诉和独立检查； 

 (h) 过时用语的替换； 

 (i) 培训有关工作人员实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7. 强调残疾囚犯的要求和需要必须按照《残疾人权利公约》12得到适当考

虑； 

 8. 建议《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问题专家组应继续开展有关修订

《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工作并向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二十

二届会议报告进展，请会员国确保提供为此所需要的服务和支持； 

 9. 表示赞赏阿根廷政府愿意主办《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问题专

家组的下届会议； 

 10. 建议会员国努力酌情减少监狱过于拥挤和审前拘留现象，促进加大利

用司法和法律辩护机制的机会，强化监禁的替代办法，其中可包括社区服务、

回溯司法和电子监测，以及支持康复和重新融入方案； 

 11. 还建议会员国继续交流良好做法，包括在技术援助方面的这类做法，

查明落实《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并交流应对这些

挑战所取得的经验； 

__________________ 

 11 《人权：国际文书汇编》第一卷（第一部分），《普遍性文书》（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

号 E.02.XIV.4（第一卷，第一部分），J 节第 34 项。 
 12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515 卷，第 449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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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重申请秘书长继续促进实施和适用联合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

的标准和准则，除其他外，应请求向会员国提供咨询服务和技术援助，包括在

刑事司法和法律改革及组织执法和刑事司法人员的培训方面提供援助，支持刑

罚和监狱体系的行政和管理，从而推动提高这类系统的效率和能力； 

 13. 重申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网络、政府间组织和在经社理事

会有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按照有效执行《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3的程

序推动《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传播、促进和切实适用的重要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 

 13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4/47 号决议，附件。 


